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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 门 工 学 院 教 务 处 文 件
教务〔2020〕96 号

关于开展 2020-2021 学年转专业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：

根据《厦门工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厦工教〔2020〕33

号）的文件要求，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，现

将相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转专业对象

1.我校 2020 级在籍、在校学生（二年级可办理降转）；

2.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，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

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，不得转专业；

3.休学创业或部队退伍后复学的学生，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

业的，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；

4.在校期间转专业只有一次，不接收二次转专业申请；

5.每个学生最多可以报 2 个转专业志愿，根据志愿排名和考

核情况确定转专业名单。

二、转专业的具体规定和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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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报名阶段（2021 年 1 月 4 日-1 月 6 日）

有意向转专业的同学于 2021 年 1 月 6 日（上班时间）向拟

转入学院提交《厦门工学院转专业报名表》（附件 1），拟招收

学生数详见下表：

学院 专业
接收学

生数
学院地址

学院联系

电话
专业要求

机械与制造

工程学院

机械工程 10 明德 124 6667570 高考时需为理工类学生

机械电子工程 5 明德 124 6667570 高考时需为理工类学生

车辆工程 5 明德 124 6667570 高考时需为理工类学生

材料科学与工程 5 明德 124 6667570

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5 明德 124 6667570

电子与电气

工程学院

电子信息工程 2 明德 320 6667581 高考时需为理工类学生

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 明德 320 6667581 高考时需为理工类学生

通信工程 2 明德 320 6667581 高考时需为理工类学生

物联网工程 2 明德 320 6667581 高考时需为理工类学生

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 明德 320 6381710 高考时需为理工类学生

自动化 2 明德 320 6381710 高考时需为理工类学生

建筑与土木

工程学院

土木工程 24 日新 203 6667520

工程管理 5 日新 203 6667520

工程造价 2 日新 203 6667520

建筑学 5 日新 203 6667520

风景园林 5 日新 203 6667520

商学院

国际经济与贸易 8 正心 626 6667651

投资学 8 正心 626 6667651

财务管理 8 正心 626 6667651

市场营销 8 正心 626 6667651

艺术与传媒

学院

传播学 2

学生艺术活

动中心 203

6667576 自备黑色水笔

广告学 2 6667576 自备黑色水笔

网络与新媒体 2 6667576 自备黑色水笔

动画（只接收产品设计

专业学生）
2 6667576

自备绘图工具：

1.素描铅笔、橡皮才

2.4 开素描纸

3.绘图尺

4.黑色水笔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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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设计（只接收动画

专业学生）
2 6667576

自备绘图工具：1.A3 复印纸

2.铅笔、彩铅、中性笔等

3.橡皮

卷笔刀

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12 明德 409B 6667568

计算机与人工

智能学院

软件工程 4 正心 213 6667809 高考时需为理工科类学生

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 正心 213 6667809 高考时需为理工科类学生

智能科学与技术 2 正心 213 6667809 高考时需为理工科类学生

信息与计算科学 5 正心 213 6667809

2、选拔阶段（2021 年 1 月 7 日-1 月 13 日）

各学院工作小组根据报名人数，制定选拨办法，组织考核（笔

试、面试相结合），考核时间和方式需在 1 月 6 日之前公示。

3、名单确定阶段（下学期开学前 1 周）

考核结束后，转入学院在学生转专业申请表中签署意见，并

将拟接收学生名单及相关材料报送教务处。教务处审核后，确定

拟录取转专业学生名单，经分管教学校领导同意后报校长办公会

议审议。并将取名单通过教务处网站向全校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

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确定为录取名单

并由教务处发文公布。如发现未完成上阶段必修课程学习的学生，

将取消转专业资格。

4、手续办理阶段（下学期第 1 周集中办理）

符合资格的学生认真填写《厦门工学院转专业申请表》（附

件 2），其中“补修课程、课程学分替代”由转入的二级学院秘

书指导填写，并附上家长同意书、家长身份证复印件。统一交到

教务处 302 室，如过期或资料不全，不予办理转专业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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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收费标准

转专业成功后的学生，需按照新专业的学费标准进行结算。

本通知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厦门工学院转专业报名表

2.厦门工学院转专业审批表（双面打印）

厦门工学院教务处

2020 年 12月 31日

抄送：校领导、存档。

厦门工学院教务处 2020年12月31日印发


